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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 

项目管理制度 

 

为了规范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(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)的项

目管理，提高项目执行效率和项目质量，确保项目运行的合法合

规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本级及专项基金组织开展的捐

赠、资助项目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针对项目全程提出规范管理要求。 

第二章  项目立项管理 

第三条  项目立项遵循“择优支持、公正合理、平等竞争、

激励创新”的原则，在符合基金会宗旨和章程规定的前提下，综

合考虑项目的公益性、可行性、实效性及可持续性。 

第四条  项目立项可由个人或机构发起并提交项目立项文件，

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项目背景及社会意义简介； 

（二）可行性分析（包括启动资金获取方式和到位时限）； 

（三）项目捐赠方简介（附发起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发起人身

份证复印件、资质证明）； 

（四）项目实施计划(包括目标、内容、期限、进度安排及预

算等)； 

（五）评估方法，等。 

第五条  项目部对立项申请进行调研，对项目发起人/单位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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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的尽职调查，并根据申请项目的具体金额和实际情况，提交

项目部、秘书长、专家评审委员会（必要时）或理事会进行审核，

最终出具立项评估报告。面向基层、贫困地区或北京市对口支援

地区的项目优先报送审批。 

第六条  10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重大项目立项需经过理事

会审批；100 万元以下的项目立项，由理事长或由理事长委托秘

书长审批。 

秘书处组建理事监事微信工作群，在理事会闭会期间预处理

重大或紧急项目审批事项，然后交由秘书处先行办理，待下次召

开理事会会议时正式做出决议，以兼顾工作时效性和合规性。 

第七条  审批通过后，基金会根据情况与项目发起方签订项

目合作协议或者资助协议。 

第八条  项目首批启动资金一般不低于 10 万元人民币，须在

项目正式启动之前至少 5 个工作日拨入基金会账户（基金会资助

项目除外）。 

第三章  项目实施管理 

第九条  基金会项目部是项目实施管理的重要职能部门，可

根据需要下设若干分部，分别管理不同类别或渠道来源的项目。

项目分部负责人可根据实际需要，采用相对灵活的人员配置方式

确定，既可为基金会专职人员，亦可由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兼职

人员来担任。 

第十条 项目立项成功后，申请机构/个人即为该项目的责任

人，具体组织执行，并对项目的整体实施全程负责；项目可以另

行选择不同的机构实施不同阶段或内容的项目任务。 

项目实施单位需要经过尽职调查；经费大于 50 万元的，应

进行三方比价。从基金会已经筛选的合格供应商名录中选取项目

实施单位的，程序可适当从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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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项目责任人应定期向项目部报送项目实施情况，

项目结束时提交项目总结报告。 

第十二条 项目责任人应指派专人负责收集项目实施过程中

的各类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每次活动的时间、地点、参与人数、

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受助者信息等，草拟媒体宣传材料，经项目部

审核后，积极对外开展宣传。宣传材料不得带有商业色彩，不得

有损基金会的社会形象。 

第十三条 项目执行过程中以及项目完成以后，项目部对项

目进行全程评估，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改善项目实施效果。 

第四章  项目资金管理 

第十四条 项目资金由基金会财务部统一管理，单独核算，专

款专用。 

基金会收取的项目管理费不超过项目总资金的 10%。 

第十五条 项目实行预算管理。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合作

协议或资助协议，以及批准的项目立项报告、实施方案和年度计

划，编制年度项目预算，经项目部审核后，报秘书长批准后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合作开展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须保证项目资金及

时、足额筹措到位。基金会将在资金入账后 5 个工作日内，根据

资金提供方的要求，开具《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》或正规发票。 

第十七条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获批的预算方案、工作计划和

实际工作进展进行分期拨付，首期拨付资金一般为 50%，最高不

超过 80%，但实施单位先期垫付完成的项目，验收合格后可一次

性拨付。实施单位收到项目资金后，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基金会

开具合法有效的财务发票。 

第十八条 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预算使用项目资金。基金会

项目部应会同财务部对项目负责人及项目实施单位的执行情况

与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、监督和审计，项目负责人及项目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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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应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材料。 

第五章  项目档案管理 

第十九条 建立健全项目档案管理制度。项目结项应及时进

行档案整理收存工作。项目负责人完成具体归档任务，项目部和

财务部负责审核，交由行政办公室统一存档，一项一档。 

第二十条 存档资料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项目立项相关文件，包含但不限于方案、招募函、项

目通知等； 

（二）项目批复文件、项目协议书； 

（三）《项目实施材料清单》，包括但不限于活动照片和音

频视频资料、签到表、签收表、项目进展情况统计表、活动新闻

报道、项目支付款项明细及发票情况、项目计划及预决算表、项

目审计报告、项目阶段性报告、项目结项报告等材料。 

第二十一条 行政办公室统一保管项目档案；借阅项目档案

要登记签字；对借出的项目档案及时催还，确保证项目资料的完

整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经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

第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后执行，原制度废止。 

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与北京市和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不一

致的，以北京市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。 


